
律师代理广州某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5 年 9 月，广州某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公司）

认为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公司）在其经营的网

站中基于定向搜索的链接服务，对外公开在线播放及传播的涉

案电影未取得其合法授权，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判令上海公司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承担经济

损失的民事责任。 

 

【代理意见】 

作为上海公司的代理律师，我们提供了以下代理意见： 

一、上海公司网站基于定向搜索提供影片链接属于提供网络

服务，不属于“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利用文件

分享软件”等方式。 

我方认为，所谓在上海公司网站上播放的涉案节目均系链接

自第三方视频网站，用户点击链接后，会直接跳转至第三方网

站，因此，上海公司服务器上没有存放任何视频地源文件；在

具体播放时，播放界面也显示了实际播放地视频网站网址，用

户可以以此区分影片来源，知晓影片提供者，不会造成用户对

视频播放来源地误认或混淆。因此，无论是根据“服务器标准”

还是“用户感知标准”，作为链接服务提供者的上海公司均不

可能构成侵权。 



被控侵权视频系在第三方网站而非涉案网站播放，涉案网站

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定向搜索的链接服务，广州公司不能证明上

海公司有“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利用文件分享

软件”的行为。 

二、涉案网站提供影片简介、评论、推荐等栏目不属于针对

特定网站、特定作品进行刻意选择或推荐，不认定为经过“编

辑、推荐和加工”地提供视频“播放源”，即使被链接网站正

版影视资源授权过期，上海公司亦不具有主观过错。 

广州公司认为，涉案网站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有编辑、推荐和

加工的定向链接行为，且涉案影片链接的网站的正版影视资源

授权已过期，上海公司在提供链接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我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侵害理信息网络传播

权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人民

法院应当…………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

知或者应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

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

错”。上海公司没有主动监控的义务，且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

义务，及时删除了涉案链接，上海公司无权选择也无法改变第

三方平台商所传输的影视作品内容，也无法审查该平台上具体

的影视作品是否为侵权作品。 

同时，通知规则是处理网络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则，但本案广

州公司未遵守此规则，即要求上海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

律依据。张峥律师认为，通知规则不仅有利于准确认定网络侵

权行为，而且更有利于为权利人提供有效及时的救济途径。同



时，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相比，潜在受害人有更充分的信息和能

力去发现和判断潜在的网络侵权信息。 

其次，该涉案网站所设置的影片简介、推荐、评论等栏目是

针对所有搜索结果的统一模式化编排，不具针对性。故以涉案

网站设有评论、影片推荐等栏目及点击“在线观看”而认为上

海公司实质性向公众提供了涉案电影在线播放服务的主张是缺

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且上海公司在被诉后已断开涉案链接。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于 2015 年 11 月开庭审理，最终于 2016 年 3 月做

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广州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广州公司随

即上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

律适用不当。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依法驳回广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文书】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广州公司起诉主体资格。 

根据涉案电影片头片尾署名及相应授权书、声明，在无相反

证据的情况下，可以确认广州公司经授权取得涉案电影的独占

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相应维权权利，故广州公司有权以自己的

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二、基于定向搜索的链接服务是否构成实质性向公众提供了

涉案电影在线播放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六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

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利用

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

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

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提供行为，除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

播权行为并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

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认定为构成侵权。

涉案公证书显示，在涉案网站的搜索栏搜索相关影片，搜索结

果中明确标注了视频来源，且显示各影片的播放源涵盖了 XX、

XX、XX、XXX、XXX、XXX 等各大视频网站；在涉案影片的详细

页面，再次标注了“在线 XXX”字样及图标，点击“在线观看”

即跳转至新的链接，链接地址为 XXX 网站的视频播放地址，播

放页面下方的视频信息中亦明确注明“XXX 热门电影上传于 3

年前”等字样。上述事实表明，被控侵权视频系在第三方网站

而非涉案网站播放，涉案网站为用户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定向搜

索的链接服务。广州公司未能证明上海公司有通过上传到网络

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置于

信息网络中的提供行为，故其以涉案网站设有评论、影片推荐

等栏目及点击“在线观看”可以在涉案网站观看涉案电影，故

上海公司实质性向公众提供了涉案电影在线播放服务的主张缺

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定向搜索链接服务方是否应承担审查被链接作品是

否为侵权作品的义务。 



其次，就广州公司关于涉案网站是一种有编辑、推荐和加工

的定向链接行为，上海公司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的主张，一审

法院认为就电影类别涉案网站提供了定向于多个规模较大视频

网站进行搜索的服务，各影片显示的播放源为一个至数个不等，

该种搜索不同于全网搜索，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用户体验和提

高搜索的有效性，体现了设链者自身的主观意图和对被链网站

的选择，也因此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被链网站是否侵权承担

高于全网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然本案中，首先就搜索

范围来看，涉案网站的搜索对象基本涵盖了目前国内较为知名

的几大视频网站，该些网站通常拥有较多的正版影视资源，而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上海公司无能力也无义务主动审查具体

被链作品是否属于侵权作品。 

四、关于定向搜索链接服务方是否构成人为编辑、推荐和加

工，是否构成主观过错。 

其次，涉案网站并未针对特定网站、特定作品进行刻意选择

或推荐，其所设置的影片简介、推荐、评论等栏目系针对所有

搜索结果的统一模式格式化编排，故不能因此认为上海公司对

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的编辑、推荐和加工；再次，广州公司并

无证据证明上海公司与被链网站存在合作或上海公司明知或应

知被链网站播放被控侵权视频构成侵权，广州公司的通知函并

未有效寄送上海公司，上海公司在被诉后已断开涉案链接。综

上，即使被链网站构成侵权，上海公司亦不具有主观过错，不

构成帮助侵权行为，广州公司要求上海公司承担相应经济赔偿

及合理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

持。 

二审法院认为： 



一、基于定向搜索的链接服务是否构成作品提供行为及实质

性使用行为。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公证书，被上诉

人网站通过搜索引擎查找涉案影片，并提供跳转链接至 XXX 网

站进行播放，涉案影片并非存储在被上诉人服务器上。故从技

术角度，被上诉人仅提供了涉案影片的搜索、链接服务，并未

提供涉案影片的内容，其行为不构成作品提供行为，亦不涉及

直接侵权责任问题。上诉人以“实质性使用”主张被上诉人的

行为构成作品提供行为，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

持。 

二、基于定向搜索的链接服务提供方是否具备主观过错及注

意义务。 

本案关键在于被上诉人在提供涉案影片搜索、链接服务时主

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即是否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七

条第三款规定的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

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

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情形。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网站

对涉案影片提供的并非全网搜索，而是针对 XXX 网站定向且唯

一的搜索链接，故应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根据上诉人在一审

中提供的公证书，在被上诉人网站上搜索“XXXX 影片”时出

现了众多搜索结果，虽然涉案影片标题下方显示的播放源只有

一个，但其他搜索结果为电影的标题下方显示的播放源却有多

个，且每部影片所显示的播放源均有所区别。一般而言，网络

服务提供商就单部影片单独设置搜索链接方式的可能性不大，

故从技术上尚难认定被上诉人仅就涉案影片设置了定向且唯一

的搜索链接。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 XX 网站上涉案影片的网



页截屏中虽然出现了“4 年前上传”的字样，但被上诉人提交

的反驳证据却显示涉案影片在 XXXX 网站上仅有预告片而无正

片，两份证据存在矛盾之处。涉案影片是否持续 4年存在于

XXXX 网站上，特别是在上诉人公证取证时 XXXX 网站上是否存

在涉案影片，仅凭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 XXXX 网站上的网页

截屏尚难作出认定。而对于此节事实的取证，上诉人完全可以

在对涉案影片进行公证取证当日进行，但上诉人至二审中才进

行举证，本院难以支持。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网站提供服务的

性质、方式及其承担的注意义务要求，本院同意原审之认定。

上诉人认为，其曾于 2013 年就涉案影片起诉过被上诉人，被

上诉人应当知道涉案影片的播放并未获得授权。经查，上诉人

曾于 2013 年就包括涉案影片在内的众多影片提起诉讼，但案

件尚未经实体审理上诉人即撤回了起诉，故该些影片侵权与否

并未经实体审查和认定。同时，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该些影片所

涉的公证书，当时取证的影片系存在于 http：//XXXX.com 网

站上，且影片播放时均出现“XXXX”水印，可见被上诉人当时

的经营模式以及影片的播放源均与涉案影片取证时根本不同，

故以 2013 年的诉讼情况难以认定被上诉人对涉案影片属于侵

权影片是应知的。本院注意到，上诉人与涉案影片播放源

XXXX 网站之间就涉案影片确曾有过授权，且 XXXX 网站属于较

为大型的视频网站，而涉案影片并非当时热播影片，若让被上

诉人注意到其所链接的 XXXX 网站上的涉案影片已经超出了授

权期限，这显然与其所负的注意义务是不相适应的。上诉人认

为，其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但被上诉人未能及时删除涉案影

片的链接。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寄件凭证，上诉人寄出

的函件因原址无人而遭退回，故该函件并未有效送达被上诉人。

同时，被上诉人网站上“著作权保护声明”中已经公布了有效



处理权利通知的联系方式，但上诉人并未按此联系方式通知被

上诉人。故上诉人认为其已履行了通知义务的上诉理由，缺乏

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的发函行为不能视作被上诉

人对其链接的涉案影片涉嫌侵权是明知或应知的。 

三、关于定向搜索链接服务方是否构成人为编辑、推荐和加

工，是否构成主观过错。 

上诉人还认为，被上诉人在对涉案影片提供链接服务时对涉

案影片进行了编辑、推荐等。但根据现有证据，涉案影片的海

报、简介、评分等均为搜索后的结果，而在搜索之前未发现被

上诉人网站的相关网页上有涉案影片的海报、简介、评分等，

故本院难以认定涉案影片的海报、简介、评分等系由被上诉人

主动设置而成，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最后，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口头申请追加第三人，但

事后又未追加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是否申请追加第三人系

被上诉人可以自行处分的一项诉讼权利，这与本案认定被上诉

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并无关联，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明显缺

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案例评析】 

此类案件的首要就是要分清全网搜索服务、定向搜索以及定

向链接的区别。有关定向链接的罪与罚在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

点问题，快播案 2.6 亿天价处罚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对

于三者不同的判定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就本案来看，认定为定向搜索最具有合理性。电影类别涉案

网站提供了定向于多个规模较大视频网站进行搜索服务，各影



片播放源为一个至数个不等，该种搜索的有效性体现了链接者

自身的主观意图和对被链接者的选择。但同时，因为是定向搜

索，就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被链网站是否侵权承担高于全网

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如果定向搜索的链接对象涵盖的

是目前国内较为知名的几大视频网站，那么可以认为，这些网

站通常拥有较多正版影视资源，而在目前技术条件下，链接者

无能力无义务去主动审查具体被链作品是否属于侵权。 

 

【结语和建议】 

本案涵盖了关于定向搜索链接服务提供方在被链接作品为涉

嫌侵权作品时的责任义务的相关问题。定向搜索服务属于较为

新兴的互联网事务，如何界定该等服务提供方应承担的注意义

务，也关系到司法实践的应用，该案例也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 

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定向搜索服务指向的特定作品，是否

实质上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六条规定的实质性向公

众提供了该等作品；以及，定向搜索服务的提供方是否应承担

更高的注意义务，以审查该等服务指向的产品是否为侵权产品。

在互联网新生事务及服务模式不断诞生、发展的今天，现有规

定无法一一涵盖每一种新生事物，但如何适用现有法律法规，

分析及判断相关行为的合规性及司法裁判导向，通则可以通过

类似案例中法院裁判思路来进行分析、总结。 



同时，也建议互联网企业在创新、经营过程中遇到这类纠纷，

能够尽早向专业律师寻求帮助，以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法律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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